附件1

沂源县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田晨光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刘  炜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督察长

成  员：李民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高和成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冯成德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周礼泽  县财政局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耿益民  县农业局局长

赵  强  县水务局局长

张寿玉  县林业局局长

任维东  县商务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吕春辉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县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任  鸣  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唐晓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规划局局长

            齐永刚  县公安局副局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冯恩海  县房产管理局局长

            刘跃广  县农机局局长

韩启云  县畜牧兽医局局长
张志扬  县水土保持局局长

            韩国栋  县服务业办公室主任

            常化龙  县粮食局局长
刘明军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
颜京广  县消防大队教导员

陈  明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崔光恒  县公安局副局长

崔  锋  南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王利剑  历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李玉刚  悦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齐永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沂源县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职 责 分 工

1.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具体负责城区店外经营、流动经营、非机动车辆停放、私搭乱建、环境卫生等整治工作。

2.县交警大队负责城区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的管理和执法工作，依法查处工程车辆、僵尸车辆、移动经营车辆、广告宣传车辆等违规停放的车辆；负责道路清理后配套道路隔离设施、道路标线和交通信号灯。

3.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城区市场监督和管理，对严重违法经营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4.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城区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治理规范。

5.县服务业办公室负责鲁中义乌国际商贸城农贸市场监管和指导。

6.县财政局负责将城区“马路市场”整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治理行动正常工作经费开支。

7.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加强对整治行动的宣传，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8.县公安局负责整治行动行政执法秩序保障，依法打击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和暴力抗法行为。
9. 县消防大队负责依法加强市场的消防安全监管。
10．他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按照工作职责，配合做好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11.南麻街道、历山街道、悦庄镇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加大对辖区内道路两侧、社区、城中村周边以及城乡出入口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积极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好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附件3

沂源县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抽调人员及车辆名单

	单  位
	抽调人员数
	抽调车辆数
	备注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110
	28
	

	县交警大队
	30
	7
	

	县市场监管局
	10
	2
	

	县食药监管局
	21
	5
	

	县住建局
	5
	1
	

	县房管局
	2
	1
	

	县规划局
	1
	0
	

	县节能办
	1
	0
	

	县人防办
	1
	0
	

	县粮食局
	2
	0
	

	县商务局
	6
	1
	

	县农业局
	7
	2
	

	县水务局
	7
	2
	

	县水土保持局
	2
	0
	

	县畜牧兽医局
	7
	1
	

	县农机局
	7
	1
	

	县林业局
	1
	0
	

	南麻街道
	30
	7
	

	历山街道
	50
	12
	

	合  计
	300
	70
	


附件4
沂源县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网格化任务分工表

	片区
	包片领导
	组别
	整治区域
	组长
	工作人员

	西区

螳螂河东路（含）以西
	南麻街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各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一组    48人
	荆山路（含）以南
	南麻街道   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10人
南麻街道15人   县住建局5人    县交警大队3人  

	
	
	二组    32人
	荆山路以北
	南麻街道    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8人
南麻街道15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林业局1人    

	北区   振兴路以北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市场监管局各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一组    40人
	历山路（含）以西
	县市场监管局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10人
县市场监管局5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农业局7人   

	
	
	二组    22人
	健康路（含）以西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正职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10人
县市场监管局3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规划局1人    

	
	
	三组    44人
	健康路以东
	历山街道    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8人
历山街道20人   县市场监管局2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节能办1人   

	片区
	包片领导
	组别
	整治区域
	组长
	工作人员

	南区

振兴路（含）以南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历山街道各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一组    45人
	振兴路（含）以南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正职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8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房管局2人    县人防办1人    县粮食局2人    县畜牧兽医局7人 县农机局7人  

	
	历山街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各1名副科级干部
	二组    58人
	商业街（含）以南
	历山街道    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10人
历山街道30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历山街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各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三组    38人
	荆山路（含）以南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正职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10人
县交警大队3人  县商务局6人    县水务局7人    县水保局2人   

	东区 瑞阳路（含）以东
	县食药监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各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一组    26人
	润生路（含）以东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
正职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8人 
县食药监局15人 县交警大队3人

	
	
	二组    27人
	润生路以西
	县食药监局 中层正职    1人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8人 
县食药监局6人  县交警大队3人 

	机动巡查组
	负责城区“马路市场”集中整治行动全区域全时段巡查，每天对街面联合执法队员上岗到位、队容风纪、工作落实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督查，一天一督查，一周一通报。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20人


备注:1.南麻大街（含）以西由南麻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日常整治和管理。
2.祥源路（含）以东由悦庄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日常整治和管理。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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